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個人資料保護與管理政策 

103年 11月 12日 103學年度第 1次個人資料保護委員會議通過 

108年 10月 23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4年 4月 30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4年 7月 23日馬學秘字第 1140006464號公告 

一、目的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個人資料之保護

及管理並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與相關法規之要求，在合法的特定目的

與必要的範圍內蒐集個人資料，並促進個人資料之合理利用，特訂定個人

資料保護政策（以下簡稱本政策）。 

二、適用範圍 

本校所有教職員與相關之利害關係人、業務來往之機構及廠商等，因執行

業務、專案與內部行政作業，所涉及個人資料之蒐集、處理與利用等活動。 

三、目標 

(一)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要求，保護個人資料蒐集、處理、

利用、傳輸及銷毀之過程。 

(二)為保護本校業務相關個人資料之安全，免於因外在威脅，或內部人員

不當之管理與使用，至遭受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等風險。 

(三)提升對個人資料之保護與管理能力，降低營運風險，並創造可信賴之

個人資料保護及隱私環境。 

(四)為提升同仁個人資料保護安全意識，每年應辦理個人資料保護宣導教

育訓練． 

四、原則 

(一)蒐集 

1. 執行本校各項業務、專案與內部行政作業因需要所蒐集的個人資料，

除非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所有資料不應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2. 本校所有資料蒐集行為，應明確告知當事人資料蒐集之目的、利用

範圍與期間。 

(二)處理與利用 

1. 本校處理個人資料前，應清楚識別法令法規上之各項要求，並確保

公正且合法處理個人資料。 

2. 本校應維護個人資料清冊、識別內外部利害關係人，並考量相關法

律規章及營運要求，進行個人資料之風險評估，採取適當安全措施，



以確保本校善盡個人資料保護之責。 

3. 個人資料存取權限之賦予，應考量業務需求之適當權限及實施職權

區隔。 

4. 所蒐集之個人資料其正確性應受到適當的維護，並於必要時即時更

新。 

5. 個人資料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

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料。但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6. 本校進行個人資料國際傳輸時，應考量法規之相關規範，並確認傳

輸資料之安全性。 

 (三)管理 

1. 本校之合作廠商亦應瞭解本政策之要求，並善盡資料保密之責任與

義務。 

2. 本校應訂定個人資料保護管理規範，採取適切之保護措施，並公告

周知全體人員以落實執行個人資料保護管理，並提供利害關係人適

當之個資保護聯絡窗口，協調聯繫各項事宜。 

3. 本校遇個人資料疑似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時，應依事故

管理相關程序，儘速通報並防止事故擴大，事後彙整相關資訊，作

為規劃預防及改進措施之依據，以持續改善。 

4. 為預防個人資料被竊取、洩漏、竄改等侵害，應透過定期檢查、內

部稽核或檢視之方式，持續改善內部所建置之個人資料管理制度。 

5. 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與本政策等相關規範，應依相關法令法規和本

校相關規章處置。 

五、實施與更新 

本政策經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個人資料保護委員會核定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